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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保障到第三次分配
慈善事业定位发生变化

《建议》提出要发挥第三次
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
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将慈善事
业纳入第三次分配的这一提法，
实际上改变了慈善事业在我国
的定位。 在此之前，慈善事业是
被定位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
分的。

2015 年 11 月 3 日，《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
外发布，慈善事业的发展被列入
第七章“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增
进人民福祉”第五部分“缩小收
入差距”。

其中明确提出要“调整国民
收入分配格局， 规范初次分配，
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 但并没
有提出第三次分配的说法。

其中关于慈善事业的表述
是：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广泛动员
社会力量开展社会救济和社会互
助、志愿服务活动。完善鼓励回馈
社会、扶贫济困的税收政策。

这一表述是支持慈善事业
发展的，但对于慈善事业发展的
作 用 和 目 的 并 没 有 明 确 表
述———虽然被列入了与分配制
度有关的章节，但并没有进一步
说明其定位。

随后制定的“十三五”规划
纲要，其中第三十六章是关于缩
小收入差距的论述，包括完善初
次分配制度、健全再分配调节机
制、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三个小
节，但其中并没有关于发展慈善
事业的论述。

关于发展慈善事业的论述出
现在第六十四章“改革完善社会
保障制度”中，具体表述为：大力
支持专业社会工作和慈善事业发
展，健全经常性社会捐助机制。广
泛动员社会力量开展社会救济和
社会互助、志愿服务活动。

这就意味着，在“十三五”期
间，慈善事业的定位是“以扶老、

助残、爱幼、济困为重点的社会
福利制度”的一部分。 再进一步，
是属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

这实际上是对“十二五”规
划纲要的延续。 在“十二五”规划
纲要同样是把发展慈善事业放
在了关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
章节中。

2019 年，这一定位开始发生
变化。

2019 年 10 月 31 日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
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 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
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列为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其中除了初次分配、 再分
配之外， 明确提出了第三次分
配的概念，要求“重视发挥第三
次分配作用， 发展慈善等社会
公益事业”。

这一提法在此次的《建议》
中得到了延续，在“提高人民收
入水平”一节中，再次提出“发挥
第三次分配作用， 发展慈善事
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从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
分，到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的分配制度的组成部分，慈善
事业的重要性和被重视程度无
疑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发展慈
善事业”之后的表述是“改善收
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政府、企
业、社会组织（慈善组织）等不同
主体在慈善事业方面的投入相
应地都将需要作出改变。

具体会如何变化，让我们拭
目以待“十四五”规划的出台。

从参与到畅通和规范
社会组织将发挥更大作用

《建议》提出，要发挥群团组
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
作用， 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
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
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

畅通的前提是存在不畅通
的地方，规范的前提是已经有不
同的主体在参与。 实际上，社会
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在

“十三五” 期间就已经大量参与
社会治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的建议》提出，要完善党委领
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
与、 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
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十三五”规划对这一要求进
行了细化。 其中提到的目标包括：

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居民人
口比例达到 13%；健全社会组织
管理制度，形成政社分开、权责
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
体制； 依法保障居民知情权、参
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完善公
众参与治理的制度化渠道。

在此基础上，《民政事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提出，要
促进街道（乡镇）服务管理创新，
推动街道（乡镇）服务管理和社
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有效
衔接和良性互动，构建多元主体
共建共享共治格局。

具体来说，充分发挥社会组
织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 到 2020
年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达到
6.5 个。 大力推进专业社会工作
和志愿服务发展，有效发挥其在
社会治理精细化和社会服务专
业化中的作用。 推动形成政策法
规健全、参与渠道畅通、覆盖领
域广泛、服务成效明显的中国特
色志愿服务体系。

经过近五年的发展， 截至
2020年 10月，我国社会组织已经
超过 89万个，已经接近每万人拥
有社会组织数达到 6.5个的目标。
全国注册志愿者 1.84亿人， 注册
志愿团体 76.7万个， 累计记录志
愿服务时间超过 25.4亿小时。 社
会工作取得长足发展，2020 年全
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报名
人数突破 60万人。

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者、志
愿者等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得
到了充分的体现。

据民政部的数据，截至 2020
年 4 月 23 日， 全国各级慈善组
织、红十字会接收社会各界的捐
赠资金约 419.94 亿元；捐赠物资
约 10.94 亿件； 累计拨付捐赠资
金约 345.19 亿元；拨付捐赠物资
约 10.49 亿件。 互联网捐赠超过
4200 万人次。 全国有 20 多万名
社会工作者投身到疫情防控工
作中提供服务，开通社会工作心
理服务热线近 4000 条， 热线累
计服务 200 余万人次。 全国各地
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项目超
过 29.8 万个，参与疫情防控的注
册志愿者达 584 万人，记录志愿
服务时间达 1.97 亿小时。

下一步要如何发展？《建议》
给出了方向，要发挥群团组织和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
用———说明群团组织和社会组
织还要进一步发展，作用还要进
一步提高。

要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
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
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在
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已经在
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作用的基
础上，一方面清理阻碍发展的外
部因素，畅通渠道；一方面对社
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进行规范，
使其有序发展。

社会工作发展
进入新的阶段

《建议》中提到社会工作时
的表述是： 畅通和规范市场主
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
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
这一表述表明社会工作在我国
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中并没有提及社会工作，
但最终制定的“十三五”规划中提
到了社会工作，具体表述为：大力

支持专业社会工作和慈善事业发
展，健全经常性社会捐助机制。

与此同时 ， 从 2015 年到
2018 年，社会工作连续四年被写
入政府工作报告。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支持群团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治
理，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志愿服
务和慈善事业。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加快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
脱钩改革，依法规范发展社会组
织，支持专业社会工作、志愿服
务和慈善事业发展。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改革完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依
法推进公益和慈善事业健康发
展，促进专业社会工作、志愿服
务发展。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促进社会组织、 专业社会工作、
志愿服务健康发展。

从发展、支持到促进，逐步
递进，推动我国社会工作进入快
速发展期。

2019 年 7 月 29 日， 民政部
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司
长贾晓九在民政部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队伍规模达到 120 余万人。

据民政部的数据，截至 2019
年底， 我国累计已有 53 万人取
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 刚
刚结束的 2020 年全国社会工作
者职业水平考试报名人数突破
60 万人。

2020 年我国一线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总量增加到 145 万人
的目标实现后，社会工作的发展
方向是什么， 下一阶段怎么走？
《建议》给出了答案。

《建议》提出要畅通和规范
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
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
的途径———意味着， 一方面，原
先不畅通、难以参与的社会治理
问题，社会工作者将有更多的机
会参与；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在
参与社会治理中要更加规范，更
有秩序。

“十四五”规划建议对慈善事业意味着什么？

1 1 月 3 日，《中共中央
关 于 制定 国 民 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外
公布。

《建议》提出：发挥第三次
分配作用， 发展慈善事业，改
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建议》提出：发挥群团组
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
的作用 ， 畅通和规范市场主
体、新社会阶层 、社会工作者
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
途径。

这些关于慈善 、 社会组
织 、社会工作 、志愿者的说法
意味着什么，该怎么解读？

“


